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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臺南科技工業區（以下簡稱「本工業區」）係政府配合整體產業發展

目標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流，藉由教育及科技研究資源之整合，加速發展科

技工業並帶動工業水準提昇，以突破地方產業發展瓶頸及計畫區位土地

利用開發之限制，除可提供當地優勢產業設立新式高生產力及高附加價

值工廠所需之設廠用地外，並可引進技術與資本密集之新興策略性工業

與科技工業。 

本工業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南邊緊鄰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北側緊

鄰高蹺鴴保護區，以鹿耳門溪為區隔，區分為為東區及西區。此外，為促

使開發計畫順利推展，係採分期分區開發，目前先開發本工業區東區部分

（以下簡稱「本區」），西區部分土地暫緩開發。 

按本工業區自民國 85 年開發以來，各項公共工程陸續完工，截至 111

年 12 月底止，已有 276 家廠商進駐，就業人口約 2 萬餘人，主要引進產

業包括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汽車及其

零件製造業，年產值 5,675 億元。目前本區內科技工業用地皆已租購完

竣，且台南科技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調查結果，區內廠商計有 7 家廠商提

出迫切建廠需求，總需地面積約 2.96 公頃。 

為因應國際情勢、台商企業回流以及區內廠商之投資設廠需求，經濟

部產業園區管理局（112 年 9 月 26 日組織調整後，接管原經濟部工業局

之工業區管理業務）清查區內尚未租購之土地，爰選定區內閒置之電信專

用區土地，予以變更為「工 15」工業區，以促進臺南市工業發展，並滿

足產業發展所需，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

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貳、法令依據 

本案經內政部 112 年 6 月 21 日內授營都字第 1120808724 號函，同

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變更（詳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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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計畫概要 

一、計畫沿革 

臺南市都市計畫始於日治時期所訂之「市區改正計畫」。民國

68 年發布實施之「變更暨擴大臺南市主要計畫案」，將原臺南市轄

區納入主要計畫範圍，並於民國 72 年、85 年、92 年、108 年陸續

完成四次通盤檢討作業。現行主要計畫範圍概以原臺南市境內行政

轄區為主，包含東區、北區、中西區、安南區、南區及部份安平區

（安平部份地區現屬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範圍）。

民國 90 年間開始針對各行政區進行通盤檢討，94 年率先完成東區

之主要計畫通盤檢討，迄今各行政區均辦竣一次主、細計通盤檢討，

辦理情形詳表 3-1。 

表 3-1  臺南市主要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行政區 都市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

日期 

原臺南

市轄區 

變更暨擴大臺南市主要計畫案 68.10.23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72.10.05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85.06.14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92.01.16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108.08.15 

原臺南

市各行

政轄區 

變更臺南市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4.12.26 

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8.11.14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9.06.29 

變更臺南市安平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9.05.20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100.08.25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101.11.19 

安平港

歷史風

貌園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 95.03.10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 

101.02.09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說明書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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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業區係於民國 84 年 5 月 19 日發布實施「變更台南市主要

計畫（部份低密度住宅區、農漁區、鹽田為工業區）案」所劃設之

工業區，並規定應由經濟部工業局整體開發；87 年 9 月 10 日發布

實施之「台南科技工業區（東區部分）細部計畫案」，將本案土地劃

設為電信用地，供設置交換機房及其他必要設施，以服務區內用戶

穩定可靠的電信網路；94 年 3 月 31 日完成第一次通盤檢討，其土

地使用項目仍維持為工業區電信用地。 

嗣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 94年 8月 12日轉型成民營化公

司，內政部於 94 年 1 月 17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示「同

意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規定辦理專案

通盤檢討」，本案土地於 100 年 1 月由「工業區」（細部計畫為電信

用地）變更為「第一種電信專用區（電專一 6）」，有關本案土地之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詳表 3-2。 

表 3-2  本次變更範圍土地之都市計畫變更歷程綜理表 

都市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 

日期 

本次變更範圍土地 

計畫內容 
建蔽率(%)/ 

容積率(%)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份低密度住宅

區、農漁區、鹽田為工業區）案 
84.05.19 工業區  

擬定台南科技工業區（東區部份）細部

計畫案 
87.09.10 電信用地 60/150 

變更台南科技工業區(東區部分)細部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94.03.31 

工業區 

電信用地 
60/150 

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用地變更）專案通盤檢討 
100.01.17 

第一種電信

專用區 

（電專一 6） 

 

變更台南市細部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用地變更）專案通盤檢討 
100.01.17 

第一種電信

專用區 

（電專一 6） 

50/250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

https://ud.tainan.gov.tw/UPBUD_sys/Areas/Upbm/planView?LV=1，本計畫整理。 

 

https://ud.tainan.gov.tw/UPBUD_sys/Areas/Upbm/planView?L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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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計畫內容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面積 

計畫範圍包括臺南市北區、東區、安南區、南區、中西區及

部分安平區之行政轄區，排除「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

區」為基準，面積為 17,524.74 公頃。 

(二)計畫年期及計畫人口 

本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計畫人口為 1,100,000 人。 

(三)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區內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文教區、遊樂區、

保存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計 14,462.14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82.52%。 

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學校用地、綠地、公園用地、機關用地等

公共設施用地等，面積計 3,062.6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17.48%。 

表 3-3 為現行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圖 3-1 為現行計畫

示意圖。 

表 3-3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 計 畫 區 

面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 積 比例 (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高密度住宅區 126.91 0.72 1.35 

中密度住宅區 1,505.22 8.59 15.99 

低密度住宅區 2,875.70 16.41 30.55 

商 業 區 
中心商業區 219.33 1.25 2.33 

次要商業區 212.39 1.21 2.26 

工業區 1,020.89 5.83 10.84 

零星工業區 0.68 0.00 0.01 

文教區 95.56 0.55 1.02 

遊樂區 372.33 2.12 3.96 

保存區 2.71 0.02 0.03 

古蹟保存區 25.77 0.1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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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現 行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 計 畫 區 

面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 積 比例 ( % ) 

保護區 238.76 1.36 ─ 

農業區 5,065.58 28.91 ─ 

國家公園區 1,779.63 10.15 ─ 

加油站專用區 6.12 0.03 0.07 

資源回收專用區 0.48 0.00 0.01 

河川區 771.04 4.4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23.57 0.13 0.25 

車站專用區 3.31 0.02 0.04 

野生動物保護區 4.02 0.02 ─ 

醫療專用區 0.47 0.00 0.00 

宗教專用區 29.66 0.17 0.32 

電信專用

區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5.65 0.03 0.06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43 0.00 0.00 

第三種電信專用區 1.58 0.01 0.02 

文化社教專用區 0.08 0.00 0.00 

瓦斯事業特定專用區 2.32 0.01 0.02 

電路鐵塔專用區 0.02 0.00 0.00 

特定專用區 9.27 0.05 0.10 

創意文化專用區 30.77 0.18 0.33 

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 2.34 0.01 0.02 

土壤污染管制區 23.61 0.13 0.25 

生技研發與生產專用區 2.78 0.02 0.03 

遊憩服務專用區 3.16 0.02 0.03 

土地使用分區小計 14,462.14 82.52 70.1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大專學校用地 182.60 1.04 1.94 

高中(職)學校用地 43.59 0.25 0.46 

完全中學學校用地 5.42 0.03 0.06 

國中學校用地 119.42 0.68 1.27 

國中學校用地(兼

供排水使用) 
0.08 0.00 0.00 

國小學校用地 150.35 0.86 1.60 

文中小學用地 25.67 0.15 0.27 

綠地 53.04 0.30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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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現 行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 計 畫 區 

面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 積 比例 ( % ) 

公園用地 269.77 1.54 2.87 

公園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00 0.01 0.01 

公園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16 0.00 0.0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74 0.01 0.02 

兒童遊樂場用地 3.57 0.02 0.04 

體育場用地 41.95 0.24 0.45 

文教用地 14.92 0.09 0.16 

社教用地 4.12 0.02 0.04 

文化社教用地 0.81 0.00 0.01 

廣場用地 6.05 0.03 0.0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46 0.00 0.00 

機關用地 107.42 0.61 1.13 

機關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3 0.00 0.00 

停車場用地 4.38 0.02 0.05 

批發市場用地 18.78 0.11 0.20 

零售市場用地 9.24 0.05 0.10 

郵政用地 1.92 0.01 0.02 

變電所用地 11.54 0.07 0.12 

加油站用地 0.13 0.00 0.00 

機場用地 396.23 2.26 4.21 

電路鐵塔用地 0.18 0.00 0.00 

公墓用地 115.08 0.66 1.22 

殯葬館用地 4.70 0.03 0.05 

火葬場用地 0.65 0.00 0.01 

港埠用地 139.15 0.79 1.48 

水域用地 147.53 0.84 ─ 

防洪抽水站用地 0.69 0.00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25.10 0.14 0.27 

垃圾處理廠用地 30.06 0.17 0.32 

污水、廢棄物處理廠、防洪抽站

用地 
13.16 0.08 0.14 

民用航空站用地 1.22 0.01 0.0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30 0.00 0.00 



- 7 -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 計 畫 區 

面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 積 比例 ( % ) 

滯洪池用地 4.19 0.02 0.04 

醫療用地 4.12 0.02 0.04 

社福用地 2..03 0.01 0.03 

河道用地 104.68 0.60 ─ 

河道兼道路用地 1.46 0.01 0.02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80 0.00 0.01 

水利設施用地 0.06 0.00 0.00 

公園道用地 73.69 0.42 0.78 

公園道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10.29 0.06 0.11 

道路用地 868.12 4.95 9.22 

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5.60 0.09 0.17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54 0.00 0.01 

交通用地 1.10 0.01 0.01 

鐵路用地 9.37 0.05 0.10 

鐵路用地(兼供河川用地) 0.10 0.00 0.00 

車站用地 2.56 0.01 0.03 

高速公路用地 11.64 0.07 0.12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5 0.00 0.00 

公共設施用地小計 3,062.60 17.48 29.85 

都市發展用地 9,413.50 ─ 100.00 

總計（計畫總面積） 17,524.74 100.00 ─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說明書，108年 7月。 

備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保護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

域用地及河道用地等面積。 

2.表內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

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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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說明書，108年 7月。 



- 9 - 

肆、變更位置及土地權屬 

一、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次變更基地位於安南區科技二路、工業三路與科技公園大道

所圍之「電專一 6」第一種電信專用區，變更面積約 1.62 公頃（詳

圖 4-1）。 

二、土地權屬 

本次變更範圍內土地皆屬中華民國所有、管理機關為經濟部，

其土地清冊如表 4-1 及圖 4-2 所示。 

表 4-1  變更計畫範圍土地清冊彙整表 

使用項目 

土地標示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公頃)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者 

電信專用區 

（電專一 6） 
科工段 

296─1 0.541496 

中華民國 經濟部 296─2 0.541494 

296─3 0.541500 

合   計 1.624490  

資料來源：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112年 8月，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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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4-1  變更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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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112年 8月，本計畫繪製。 

圖 4-2  變更範圍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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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現況分析 

一、工業區發展現況 

本區自民國 85 年開發以來，各項公共工程陸續完工，截至 111

年底，已有 276 家廠商進駐，就業人口約 2 萬餘人，主要引進產業

包括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汽車

及其零件製造業，年產值 5,675 億元，區內主要廠商包含可成科技、

光洋應用材料、堤維西交通、友達光電、達方電子等公司。 

目前區內工業區土地大部分已租售提供興辦產業人設廠利用，

僅剩部分電信專用區及產業用地目前無進駐產業，經濟部產業園區

管理局持續進行招商作業（詳圖 5-1 及表 5-1）。 

 

資料來源：台南科技工業區 110年航拍影像圖，本案繪製。 

圖 5-1  台南科技工業區土地開發現況示意圖 

 

  



- 13 - 

表 5-1  台南科技工業區尚未租售土地一覽表 

使用項目 

土地標示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公頃)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者 

電信專用區 

（電專一 6） 
科工段 

296─1 0.541496 

中華民國 經濟部 

296─2 0.541494 

296─3 0.541500 

工業區 

（工 15） 
科工段 

365 0.478930 

367 0.484524 

368 0.701368 

369 0.704388 

459 2.723501 

合   計 6.717201  

資料來源：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本計畫整理。 

 

二、電信專用區土地使用現況 

按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開發本工業區初期，依據中華電信公

司評估之電信事業需求面積，將臺南市安南區科工段 296、296-1、

296-2、296-3 地號等 4 筆土地(面積計 2.1660 公頃)劃設為「工業

區(細部計畫為電信用地)」，供設置交換機房及其他必要設施，以

服務區內用戶穩定可靠的電信網路；爾後因配合中華電信公司用地

變更專案通盤檢討，100 年 1 月 17 日變更為「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上述電信專用區土地，中華電信公司於 90 年 8 月申購科工段

296 地號土地(面積約 0.5415 公頃)，設有機房設施使用迄今；其餘

科工段 296-1、296-2、296-3 地號等 3 筆土地(面積計 1.6245 公

頃)，迄今無業者進駐使用，目前為閒置狀態之空地（詳圖 5-2）。 

為提升產業用地使用效率，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定期盤點產

業用地現況及分析其閒置原因，輔導閒置用地盡速開發利用；上述

電信專用區土地，經濟部爰函詢各電信公司評估是否仍有電信使用

需求，經台灣大哥大公司、中華電信公司及亞太電信公司等函復皆

無使用需求（詳附件二）。 

為掌握產業界發展趨勢，經台南市台南科技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 14 - 

調查結果，區內廠商計有 7 家廠商提出建廠需求，總需地面積約

2.96 公頃（詳附件三）。 

考量廠商對工業區土地仍有需求，本次僅變更已無使用需求之

電信專用區為工業區土地，以切合產業發展需求，提升產業用地使

用效率。 

 

資料來源：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110年正射影像圖，本案繪製。 

圖 5-2  本次變更區域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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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為強化產業用地使用效率，避免土地閒置未用，經評估後將變

更無使用需求的電信專用區(電專一 6)為工業區（工 15)，以提供

符合產業發展需求土地，俾創造優質生產環境，提昇經濟發展動能。 

二、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內容如表 6-1 及圖 6-1 所示，變更前後對照如表 6-2

所示。 

表 6-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科技二路

(AN12-31-20M) 

、工業三路

(AN12-38-20M) 

與科技公園大

道(AN12-34-20 

M)交叉口處 

電信專用區 

（電專一 6） 

（1.62公頃） 

工業區 

（工 15） 

（1.62公頃） 

1.臺南科技工業區「電專

一 6」規劃後，僅部分

土地完成處分，係中華

電信公司於 90 年申購

科工段 296 地號土地

(面積約 0.54公頃)，並

於該筆土地設有機房

設施使用迄今，所設機

房設備尚能滿足區內

目前進駐廠商電信網

路使用無虞；其餘 3/4

面積約 1.62 公頃土地

閒置逾 20年，均無廠商

進駐利用。 

2.本部 111年函詢各電信

公司評估是否仍有電

信使用需求，經台灣大

哥大公司、中華電信公

司及亞太電信公司等

函復皆無使用需求。 

3.為瞭解產業界發展趨

變更地

號： 科

工 段

296-1、

296-2、

296-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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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勢，經台南市台南科技

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調

查結果，區內廠商計有

7 家廠商提出建廠需

求，總需地面積約 2.96

公頃。 

4.為配合產業發展需求，

提升產業用地使用效

率，爰維持科工段 296

地號土地為「電專一

6」，將無使用需求之

「電專一 6」第一種電

信專用區變更為「工

15」工業區，活絡當地

經濟活動。 

備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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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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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公

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

總面積

比例

(%)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高密度住宅區 126.91 ─ 126.91 0.72 1.35 

中密度住宅區 1,505.22 ─ 1,505.22 8.59 15.99 

低密度住宅區 2,875.70 ─ 2,875.70 16.41 30.55 

商
業
區 

中心商業區 219.33 ─ 219.33 1.25 2.33 

次要商業區 212.39 ─ 212.39 1.21 2.26 

工業區 1,020.89 +1.62 1,022.51 5.83 10.86 

零星工業區 0.68 ─ 0.68 0.00 0.01 

文教區 95.56 ─ 95.56 0.55 1.02 

遊樂區 372.33 ─ 372.33 2.12 3.96 

保存區 2.71 ─ 2.71 0.02 0.03 

古蹟保存區 25.77 ─ 25.77 0.15 0.27 

保護區 238.76 ─ 238.76 1.36 ─ 

農業區 5,065.58 ─ 5,065.58 28.91 ─ 

國家公園區 1,779.63 ─ 1,779.63 10.15 ─ 

加油站專用區 6.12 ─ 6.12 0.03 0.07 

資源回收專用區 0.48 ─ 0.48 0.00 0.01 

河川區 771.04 ─ 771.04 4.4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23.57 ─ 23.57 0.13 0.25 

車站專用區 3.31 ─ 3.31 0.02 0.04 

野生動物保護區 4.02 ─ 4.02 0.02 ─ 

醫療專用區 0.47 ─ 0.47 0.00 0.00 

宗教專用區 29.66 ─ 29.66 0.17 0.32 

電

信

專

用

區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5.65 -1.62 4.03 0.02 0.04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43 ─ 0.43 0.00 0.00 

第三種電信專用區 1.58 ─ 1.58 0.01 0.02 

文化社教專用區 0.08 ─ 0.08 0.00 0.00 



- 19 -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公

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

總面積

比例

(%)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瓦斯事業特定專用區 2.32 ─ 2.32 0.01 0.02 

電路鐵塔專用區 0.02 ─ 0.02 0.00 0.00 

特定專用區 9.27 ─ 9.27 0.05 0.10 

創意文化專用區 30.77 ─ 30.77 0.18 0.33 

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 2.34 ─ 2.34 0.01 0.02 

土壤污染管制區 23.61 ─ 23.61 0.13 0.25 

生技研發與生產專用區 2.78 ─ 2.78 0.02 0.03 

遊憩服務專用區 3.16 ─ 3.16 0.02 0.03 

土地使用分區小計 14,462.14 ─ 14,462.14 82.52 70.1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

校

用

地 

大專學校用地 182.60 ─ 182.60 1.04 1.94 

高中(職)學校用地 43.59 ─ 43.59 0.25 0.46 

完全中學學校用地 5.42 ─ 5.42 0.03 0.06 

國中學校用地 119.42 ─ 119.42 0.68 1.27 

國中學校用地(兼

供排水使用) 
0.08 ─ 0.08 0.00 0.00 

國小學校用地 150.35 ─ 150.35 0.86 1.60 

文中小學用地 25.67 ─ 25.67 0.15 0.27 

綠地 53.04 ─ 53.04 0.30 0.56 

公園用地 269.77 ─ 269.77 1.54 2.87 

公園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00 ─ 1.00 0.01 0.01 

公園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16 ─ 0.16 0.00 0.0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74 ─ 1.74 0.01 0.02 

兒童遊樂場用地 3.57 ─ 3.57 0.02 0.04 

體育場用地 41.95 ─ 41.95 0.24 0.45 

文教用地 14.92 ─ 14.92 0.09 0.16 

社教用地 4.12 ─ 4.12 0.02 0.04 

文化社教用地 0.81 ─ 0.81 0.00 0.01 

廣場用地 6.05 ─ 6.05 0.03 0.0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46 ─ 0.4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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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公

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

總面積

比例

(%)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機關用地 107.42 ─ 107.42 0.61 1.13 

機關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3 ─ 0.03 0.00 0.00 

停車場用地 4.38 ─ 4.38 0.02 0.05 

批發市場用地 18.78 ─ 18.78 0.11 0.20 

零售市場用地 9.24 ─ 9.24 0.05 0.10 

郵政用地 1.92 ─ 1.92 0.01 0.02 

變電所用地 11.54 ─ 11.54 0.07 0.12 

加油站用地 0.13 ─ 0.13 0.00 0.00 

機場用地 396.23 ─ 396.23 2.26 4.21 

電路鐵塔用地 0.18 ─ 0.18 0.00 0.00 

公墓用地 115.08 ─ 115.08 0.66 1.22 

殯葬館用地 4.70 ─ 4.70 0.03 0.05 

火葬場用地 0.65 ─ 0.65 0.00 0.01 

港埠用地 139.15 ─ 139.15 0.79 1.48 

水域用地 147.53 ─ 147.53 0.84 ─ 

防洪抽水站用地 0.69 ─ 0.69 0.00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25.10 ─ 25.10 0.14 0.27 

垃圾處理廠用地 30.06 ─ 30.06 0.17 0.32 

污水、廢棄物處理廠、防

洪抽站用地 
13.16 ─ 13.16 0.08 0.14 

民用航空站用地 1.22 ─ 1.22 0.01 0.0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30 ─ 0.30 0.00 0.00 

滯洪池用地 4.19 ─ 4.19 0.02 0.04 

醫療用地 4.12 ─ 4.12 0.02 0.04 

社福用地 2.03 ─ 2.03 0.01 0.03 

河道用地 104.68 ─ 104.68 0.60 ─ 

河道兼道路用地 1.46 ─ 1.46 0.01 0.02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80 ─ 0.80 0.00 0.01 

水利設施用地 0.06 ─ 0.06 0.00 0.00 

公園道用地 73.69 ─ 73.69 0.42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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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公

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

總面積

比例

(%)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公園道用地(兼供鐵路使

用) 
10.29 ─ 10.29 0.06 0.11 

道路用地 868.12 ─ 868.12 4.95 9.22 

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5.60 ─ 15.60 0.09 0.17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54 ─ 0.54 0.00 0.01 

交通用地 1.10 ─ 1.10 0.01 0.01 

鐵路用地 9.37 ─ 9.37 0.05 0.10 

鐵路用地(兼供河川用地) 0.10 ─ 0.10 0.00 0.00 

車站用地 2.56 ─ 2.56 0.01 0.03 

高速公路用地 11.64 ─ 11.64 0.07 0.12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排水

使用) 
0.05 ─ 0.05 0.00 0.00 

公共設施用地小計 3,062.60 ─ 3,062.60 17.48 29.85 

都市發展用地 9,413.50 0.00 9,413.50 ─ 100.00 

總計（計畫總面積） 17,524.74 0.00 17,524.74 100.00 ─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說明書，108年 7月。 

備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保護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域用

地及河道用地等面積。 

2.表內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

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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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後計畫 

本次變更係將部分「電專一 6」第一種電信專用區變更為「工 15(科)」

工業區，變更後之本計畫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計畫詳表 7-1 及圖 7-1 所

示，其餘均維持原計畫。 

表 7-1  變更後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綜理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面

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高密度住宅區 126.91 0.72 1.35 

中密度住宅區 1,505.22 8.59 15.99 

低密度住宅區 2,875.70 16.41 30.55 

商業區 
中心商業區 219.33 1.25 2.33 

次要商業區 212.39 1.21 2.26 

工業區 1,022.51 5.83 10.86 

零星工業區 0.68 0.00 0.01 

文教區 95.56 0.55 1.02 

遊樂區 372.33 2.12 3.96 

保存區 2.71 0.02 0.03 

古蹟保存區 25.77 0.15 0.27 

保護區 238.76 1.36 ─ 

農業區 5,065.58 28.91 ─ 

國家公園區 1,779.63 10.15 ─ 

加油站專用區 6.12 0.03 0.07 

資源回收專用區 0.48 0.00 0.01 

河川區 771.04 4.4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23.57 0.13 0.25 

車站專用區 3.31 0.02 0.04 

野生動物保護區 4.02 0.02 ─ 

醫療專用區 0.47 0.00 0.00 

宗教專用區 29.66 0.17 0.32 

電信專用區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4.03 0.02 0.04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43 0.00 0.00 

第三種電信專用區 1.58 0.01 0.02 

文化社教專用區 0.08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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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面

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瓦斯事業特定專用區 2.32 0.01 0.02 

電路鐵塔專用區 0.02 0.00 0.00 

特定專用區 9.27 0.05 0.10 

創意文化專用區 30.77 0.18 0.33 

觀光藝文商業專用區 2.34 0.01 0.02 

土壤污染管制區 23.61 0.13 0.25 

生技研發與生產專用區 2.78 0.02 0.03 

遊憩服務專用區 3.16 0.02 0.03 

土地使用分區小計 14,462.14 82.52 70.1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大專學校用地 182.60 1.04 1.94 

高中(職)學校用地 43.59 0.25 0.46 

完全中學學校用地 5.42 0.03 0.06 

國中學校用地 119.42 0.68 1.27 

國中學校用地(兼供

排水使用) 
0.08 0.00 0.00 

國小學校用地 150.35 0.86 1.60 

文中小學用地 25.67 0.15 0.27 

綠地 53.04 0.30 0.56 

公園用地 269.77 1.54 2.87 

公園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00 0.01 0.01 

公園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16 0.00 0.0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74 0.01 0.02 

兒童遊樂場用地 3.57 0.02 0.04 

體育場用地 41.95 0.24 0.45 

文教用地 14.92 0.09 0.16 

社教用地 4.12 0.02 0.04 

文化社教用地 0.81 0.00 0.01 

廣場用地 6.05 0.03 0.0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46 0.00 0.00 

機關用地 107.42 0.61 1.13 

機關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3 0.00 0.00 

停車場用地 4.38 0.02 0.05 

批發市場用地 18.78 0.1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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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面

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零售市場用地 9.24 0.05 0.10 

郵政用地 1.92 0.01 0.02 

變電所用地 11.54 0.07 0.12 

加油站用地 0.13 0.00 0.00 

機場用地 396.23 2.26 4.21 

電路鐵塔用地 0.18 0.00 0.00 

公墓用地 115.08 0.66 1.22 

殯葬館用地 4.70 0.03 0.05 

火葬場用地 0.65 0.00 0.01 

港埠用地 139.15 0.79 1.48 

水域用地 147.53 0.84 ─ 

防洪抽水站用地 0.69 0.00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25.10 0.14 0.27 

垃圾處理廠用地 30.06 0.17 0.32 

污水、廢棄物處理廠、防洪抽站

用地 
13.16 0.08 0.14 

民用航空站用地 1.22 0.01 0.0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30 0.00 0.00 

滯洪池用地 4.19 0.02 0.04 

醫療用地 4.12 0.02 0.04 

社福用地 2.03 0.01 0.03 

河道用地 104.68 0.60 ─ 

河道兼道路用地 1.46 0.01 0.02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80 0.00 0.01 

水利設施用地 0.06 0.00 0.00 

公園道用地 73.69 0.42 0.78 

公園道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10.29 0.06 0.11 

道路用地 868.12 4.95 9.22 

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5.60 0.09 0.17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54 0.00 0.01 

交通用地 1.10 0.01 0.01 

鐵路用地 9.37 0.05 0.10 

鐵路用地(兼供河川用地) 0.1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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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面

積比例(%)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車站用地 2.56 0.01 0.03 

高速公路用地 11.64 0.07 0.12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5 0.00 0.00 

公共設施用地小計 3,062.60 17.48 29.85 

都市發展用地 9,413.50 ─ 100.00 

總計（計畫總面積） 17,524.74 100.00 
 

備註：1.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本次未變更部分依現行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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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變更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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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進度及經費 

臺南科技工業區係為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開發之工業區，84 年

起公開甄選受託開發單位負責辦理各項開發工作與籌措所需資金，已陸

續完成區內土地取得作業及各項開發工程，區內土地處分方式係採租售

併行方式辦理。 

茲因全區面積廣闊，開發時採分區分期開發，目前先開發本工業區東

區部分，西區部分土地暫緩開發；本次計畫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為中華民國

所有、由經濟部管理，本次將依據產業發展需求完成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後，

檢核建廠用地之各項公共設施與設備，即可辦理後續土地租售作業。 

 

 



 

 

 

 

 

 

 

 

 

 

 

附件一：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

第 3款之核定文件 

 

 

 

 

  



 
 



 
 



 

 

 

 

 

 

 

 

 

 

附件二：經濟部與電信業者有關電信專用區 

使用需求之相關文件 

 

 

 

  



 
 



 
 



 
 



 
 



 

 

 

 

 

 

 

 

 

 

 

附件三：台南市台南科技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調查之廠商用地需求資料(節錄) 

 

 

  



 
 



 
 



 
 



 

 

 

 



 

 

 

 



 

 

 

 



 

 

 

 



 

 

 

 

 

 

 

 

 

 

附件四：土地權屬登記謄本 

 

 

 

  



 
 



 
 



 
 



 

 

 

 



 

 

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之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部分「電

專一 6」第一種電信專用區為「工 15」工業區）案，業經本技師依照一般公

認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計畫書圖內容、相關會議

紀錄等編制，且依規定製作工作底稿備查。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等）

係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審議確定，故

所有內容依最終審定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徐學寬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9046 號 

技師公會名稱：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北都計字第 0182 號 

技師職業機構名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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